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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NTURE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HOLDINGS LIMITED
（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61）

主席及執行董事辭任及委任
及

委任額外獨立非執行董事

董事會宣佈，陳子昂先生已辭任本公司主席職務，自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起生效，惟將留
任為執行董事。

董事會進一步欣然宣佈，Lim先生及謝先生已獲委任為額外董事，自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
起生效。

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宣佈，陳子昂先生已辭
任本公司主席職務，自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起生效，惟將留任為執行董事。

謝南洋先生（「謝先生」）已獲委任為本公司主席及執行董事，而 Lim Yew Kong先生（「Lim先生」）
已獲委任為額外獨立非執行董事，自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起生效。謝先生及 Lim先生均按本公
司之公司細則獲委任。

謝南洋先生
謝先生，50歲，於農業、耕種及農作行業擁有超過 20年經驗。謝先生曾於多間農業公司擔任主要管
理人員職位，並為多個機構及政府部門如 Hawaiian Agronomic (International) Inc.、 Thai Trade Commission
及廣東省農業局之技術顧問。

謝先生持有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生物科學及海洋生物學學士學位及三藩市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謝先生將負責本集團之整體表現及策略方針。

謝先生現時亦為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版上市公司㶅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之
執行董事。除本項委任及作為㶅保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之執行董事外，謝先生於過往三年內並無
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

謝先生與本公司於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訂立服務協議，自委任日期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起
為期三年，且可於現有委任期限到期日期之翌日起自動續期一年，惟可於原有期限到期時或其
後任何時間由任何一方提供最少三個月通知予以終止。

根據該服務協議，謝先生將有權享有月薪 60,000港元，並於本公司每個財務年度末享有相等於謝
先生當時月薪之滿約酬金，董事會可不時按其服務協議全權酌情調高有關薪酬。謝先生亦有權
就本公司各財務年度享有管理花紅，有關數額乃由董事會按其服務協議之條款全權酌情釐定。
謝先生之酬金參照現時市況、董事職責及責任以及本集團之表現及業績釐定。

Lim Yew Kong先生
Lim先生，45歲，於私人證券投資方面擁有豐富經驗。Lim先生自一九九一年起從事管理多個主要
位 於 東 南 亞 地 區 之 私 人 證 券 基 金。於 此 之 前，Lim先 生 於 英 國 Dowell Schlumberger及 倫 敦 Arthur
Andersen & Co.工作。Lim先生持有英國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學士學位，彼亦為英格蘭及威爾
斯特許會計師公會之合資格特許會計師。

Lim先生乃以委任書形式獲委任，建議服務任期為兩年。Lim先生之薪酬須受本公司之公司細則規
管，並由本公司股東於股東持別大會釐定。Lim先生現時亦為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Netelusion
Limited及 Kari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之獨立非執行董事。除該等董事職務及本項委任外，Lim
先生於過往三年內並無擔任任何其他上市公司之任何董事職位。

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Lim先生亦將獲委任為本公司審核及薪酬委員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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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謝先生作為主席及本公司執行董事以及 Lim先生作為獨立非執行董事之關係外，謝先生及 Lim
先生與任何其他董事、本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股股東（定義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均無任何關連。於本公布日期，謝先生持有 30,000,000股股份或本公司 3.79%權益。Lim
先生並無於本公司任何股份、相關股份或債券中擁有或被視為擁有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所界
定之任何權益或短倉。

並無有關謝先生及 Lim先生之資料須根據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 (v)條作出披露。

除上文披露者外，本公司並不知悉有關上述委任之任何其他事宜須知會本公司股份持有人。

本公司謹此熱烈歡迎謝先生及 Lim先生加入本集團。

於本公布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謝南洋先生、陳子昂先生及鄧健洪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
戴並達先生、傅欣欣先生、王希玲女士及 Lim Yew Kong先生。

承董事會命
宏昌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謝南洋

香港，二零零七年二月十二日

* 僅供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